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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

新 聞 稿 
發稿日期：108年 3月 11日 

           發稿機關：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 

           連 絡 人：主任執行官周隆光 

           連絡電話：0988-981695、04-23751335#207 
 

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的傳繳通知單又再

次被流傳是詐騙集團，臺中分署再次強調這是真
的 

最近網路又再流傳未經查證即隨意散播錯誤訊息，指摘

以臺中分署名義所發傳繳通知請義務人到超商繳款是詐騙

集團新手法，到超商繳款錢會跑到詐騙集團手中，事實上這

是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的傳繳通知單沒錯，只要到超

商刷條碼通過可以繳款，絕對是真的，因為超商要先與移送

執行之行政機關簽約，經過測試才可以正式在超商交款，詐

騙集團絕不可能要你去超商繳款，詐騙集團也不知民眾會去

哪個超商繳款，而且金額只有幾百元也不會是詐騙集團的風

格，臺中分署呼籲社會大眾不要再以訛傳訛，如有疑慮請大

家記得，接到傳繳通知先打電話求證，也想想你有這項欠款

嗎？ 

行政執行署臺中分署 108年 3月 11日發現網路流傳臺

中分署之傳繳通知書於右上角以手寫方式記載詐騙集團字

樣，進一步查證發現同一份傳繳通知書，臺中分署曾於 10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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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3月已發佈新聞稿澄清為真實，對義務人賴 O O傳繳通知

書，鄭重表示這張傳繳通知書是真的，確係由臺中分署發

出，並非詐騙集團所偽造的最新詐騙手法。 

臺中分署再次重申此一傳繳通知及超商繳款是真的，超

商繳款是便民措施，超商與移送機關簽約，產製條碼測試無

誤才能正式提供此一服務，超商不可能是詐騙集團，也不會

是詐騙集團之共犯，詐騙集團不可能會與超商簽約，更不可

能單子是假的而條碼是真的情事發生，請義務人不要誤會，

也不要誤傳。 

臺中分署關心民眾權益，為保障自身權益，網路如傳此

一訊息請即向臺中分署查證，勿再以訛傳訛，為杜絕假新聞

與不實謠言，臺中分署已再次請義務人賴 O O戶籍地所在之

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查辦散播臺中分署傳繳通知書

為『詐騙集團』是否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，以正視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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